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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號 類別：工務 

案 由：請審議為市府辦理本市 110 年度「城鎮風貌及創生環境營造計畫」所

需經費共計新台幣 5,875 萬元（中央補助 80％經費 4,700 萬元、市府

配合 20％經費 1,175 萬元），提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 會 決 議 日 期：109 年 12 月 10 日 

大 會 決 議 會 次：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47 次會議 

大 會 決 議 內 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9.12.14 高市會工字第 1090013519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為本府辦理本市 110 年度「城鎮風貌及創生環境營造計畫」所需經費

共計新台幣 5,875 萬元（中央補助 80％經費 4,700 萬元、本府配合 20

％經費 1,175 萬元），提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請審議。 

說 明： 

一、本墊付案係依據內政部營建署 109 年 7 月 24 日營署都字第 10911543 

75 號函及「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 點 4、6 款、第 45 點 2、

3 款及第 46 點規定辦理，並業經本府 109 年 9 月 22 日第 492 次市政

會議審議通過。 

二、依據內政部營建署 109 年 7 月 15 日召開之 7 月份計畫執行會議結論

九略以：『行政院於 109 年 6 月 8 日核定本署 110-115「城鎮風貌及

創生環境營造計畫」，6 年總經費為 60 億元，該計畫 110 年編列經

費 10 億元；為利於 110 年度預算經費執行與核撥，請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先以新臺幣 4,700 萬元預做納入 110 年度預算準備作業， 

……』。 

三、本府配合款方面，依行政院主計處 105 年 9 月 14 日主預補字第

1050102106 號函核定之「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財力分級表」本

市財力分級屬第三級；又依行政院 109 年 6 月 8 日核定之「城鎮風貌

及創生環境營造計畫（110-115 年）」第肆章之三_（四）補助經費與

分攤比例，最高補助比例第三級為 80％，本府配合款應為 20％，依

上開補助預算匡列基準 4,700 萬元列計，本府配合款為 1,175 萬元，

總計本次提請墊付額度為 5,875 萬元（含中央補助及市府自籌）。 

四、上開經費依「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 點第 4 款與第 6 款、

第 45 點第 2 款及第 46 點規定，應提請市議會同意墊付後，歲入、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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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含本府配合款）由各計畫提案機關納入 110 年度追加預算或 111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辦 法：敬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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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號 類別：工務 

案 由：請審議為執行內政部營建署「提升道路品質計畫（內政部）」第六次

競爭型補助計畫之審議核定工程及補助經費案，核定經費共計新臺

幣 1,000 萬元（中央補助款 800 萬元（80％），地方自籌款 200 萬元

（20％）），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款。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 會 決 議 日 期：109 年 12 月 22 日 

大 會 決 議 會 次：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55 次會議 

大 會 決 議 內 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9.12.28 高市會工字第 1090014539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為執行內政部營建署「提升道路品質計畫（內政部）」第六次競爭型

補助計畫之審議核定工程及補助經費案，核定經費共計新臺幣 1,000

萬元（中央補助款 800 萬元（80％），地方自籌款 200 萬元（20％）），

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款，敬請審議。 

說 明： 

一、本墊付案係依據「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 點第 4 款、第 6

款及第 45 點第 2 款、第 3 款及第 46 點規定辦理，並業經本府 109 年

11 月 17 日第 50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二、依據內政部 109 年 9 月 25 日台內營字第 1090816964 號函同意補助本

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新臺幣 800 萬元（80％）連同本府需自籌之配合

款新臺幣 200 萬元（20％），擬於 110 年度追加預算或 111 年度補辦

預算循預算程序進行帳務轉正。 

三、本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負責案件如下： 

「高雄市鳳南路人行道改善工程」總經費款新臺幣 375 萬元（中央

補助款新臺幣 300 萬元；地方自籌款新臺幣 75 萬元）。 

「高雄市左營區明華一路（博愛二路－富國路）人行環境改善工

程」總經費款新臺幣 625 萬元（中央補助款新臺幣 500 萬元；地方

自籌款新臺幣 125 萬元）。 

四、檢附本案內政部營建署同意補助函文及預算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

表各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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